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79號

原      告  王昭基 

訴訟代理人  翁毓琦律師

被      告  洪春夏即新北市私立高登幼兒園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3

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壹拾萬玖仟壹佰柒拾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

二年八月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貳萬伍仟參佰伍拾捌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

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壹拾萬玖仟壹佰柒拾參

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貳萬伍仟參佰伍拾捌元

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自民國（下同）107年11月26日起受雇於

被告，擔任司機，月薪為新臺幣（下同）2萬8000元。原告

任職期間，被告要求原告之工作時間超過法定正常工時，卻

未給予加班費，且未依法投保健保，於110年4月22日至4月2

5日之期間，原告因病住院向被告請假4日，被告卻扣除4日

薪資，並未依法給予原告半薪。然被告亦從未給予特別休假

之規定，被告於112年5月19日以另找好司機為由，無預警終

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並未依法給付原告資遣費，且高薪

低報，並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原告得請求病假薪資1,86

7元、預告期間工資2萬8000元、特別休假未休之折算工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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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4800元、資遣費6萬2728元、及提繳2萬5358元至原告勞工

退休金專戶，爰依據民法第486條及勞動法令，提起本訴，

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3萬73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提繳

2萬5,358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

專戶，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自107年11月26日受雇，薪水2萬5000元，因原告已領老

人給付，按規定為其投保職業災害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

撥6%退休金，依據被告工作規約規定，請假不扣薪，工作未

滿8小時作為特休，嗣後於110年12月原告調薪為2萬7000

元，被告另自111年5月5日每月貼補1,000元投保薪資差額。

原告至被告幼兒園工作是接送學生及送餐，並未做其他工

作，亦從未幫公司打掃過，又原告工作常不開手機，造成被

告很大困擾及損失，送餐也常送錯，被告有提供一台娃娃車

供原告工作使用，惟原告撞損多處，原告應負責修復。被告

於112年5月19日前一星期通知原告因違反工作規約第1條、

第2條、第3條之規定，原告應自行離職，自不得請求資遣

費。上下班係採責任制，無須打卡。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2年10月31日筆錄，本院第163至16

4頁）：

(一)原告自107年11月26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多家幼稚園接送司

機，負責接送學生及送餐，被告於112年5月19日終止勞動契

約，最後工作日為112年5月19日。

(二)原告聲請勞資爭議調解，經調解不成立，有原告提出原證2

之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按（見本院卷第29-31頁）。

(三)原告於110年4月22日起至110年4月25日因住院請病假，被告

扣薪4日共1646元。

(四)被告自107年11月26日起至112年2月13日止，以部分工時之

投保級距2萬2000元，為原告投保全民健保及職業災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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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並按月提繳勞退休金明細如原證4及被告提出附件1（見

本院卷第41-47頁、第103頁）。

(五)原告以被告違法解雇，未為原告投保全民健康保險，未足額

提繳勞工退休金，未給付病假薪資為由，依據勞基法第14條

第1項第5、6款之規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終止勞動契約

之意思表示（見本院卷第13頁）。

四、本件爭點應為：(一)本件終止勞動契約之法律上依據為何?

(二)原告依據兩造雇傭契約及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病假

工資1867元、預告工資2萬8000元、特休未休工資4萬4800

元、資遣費6萬2728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2萬5358元，是

否有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本件終止勞動契約之法律上依據為何?

　　原告以被告違法解雇，未為原告投保全民健康保險，未足額

提繳勞工退休金，未給付病假薪資為由，依據勞基法第14條

第1項第5、6款之規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終止勞動契約

之意思表示，已如前述。被告則以原告依據工作規約應為自

請離職云云。經查:

  1.被告係因原告態度不佳，上班時間未開機為由開除原告等

情，有原告提出原證2之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按

（見本院卷第29-31頁），核與被告具狀自認「被告於112年

5月19日前一星期通知原告因違反工作守則第1條、第2條、

第3條之規定，原告應自行離職」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149

頁），從而，被告係以原告不能勝任工作為由終止勞動契

約，並非自請離職。

  2.被告並未說明原告有何不能工作之情形，自屬違法終止勞動

契約，被告並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未給付病假薪資等

情，有原告提出之勞工退休個人專戶明細表可按，亦為被告

所不爭，從而，原告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

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核屬有

據。

  3.被告以原告未遵守工作守則而終止契約，並提出被證2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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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約及本院卷第209頁之工作規約，但觀之被證2之工作規約

及本院卷第209頁之工作規約並無原告簽名，並經證人甲○

○證述:「(法官問:提示本院卷105 頁，有無看過這份規約

嗎？）有。這是廚房的工作規約，不是我的。」「(法官問:

這份規約有給原告看過嗎？）我不知道有沒有給原告看過，

但是我知道廚房有份規約。」「(法官問（提示本院卷第105

頁），請問證人有看過這個工作規約嗎？上面日期是寫106

年10月9日，請問證人是在這個時間看過的嗎？1.是。2.我

應該不是在106 年看過，前陣子大家閒聊的時候提到的，我

是最近看過，但我問過廚房，廚房說有規約。」。「（法官

問:你看過被告的廚房工作規約後，被告有將廚房工作規約

收起來嗎？或是放在哪裡？）我不曉得收在那裡。」「(法

官問:有無公告？或貼在廚房？）我都沒有注意。 」等語

（見本院卷第182-185）被證2之工作規約及本院卷第209頁

之工作規約為廚房的規約，其上並無原告簽名，自無從拘束

原告，被告復未舉證公示上開工作規約之事實，從而，被告

以原告違反被證2之工作規約及本院卷第209頁之工作規約而

終止勞動契約，自無理由。

(二)原告依據兩造雇傭契約及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病假工資

1867元、預告工資2萬8000元、特休未休工資4萬4800元、資

遣費6萬2728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2萬5358元，是否有理

由?

  1.病假工資:原告於110年4月22日起至110年4月25日申請病

假，工資，為被告於新北市勞資爭議調解時自認，原告請求

上開病假半日工資1646元，為有理由。　

  2.預告工資:

    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

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

者，於10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

於20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30日前預告

之；雇主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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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期間之工資，勞基法第16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係依據

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終止契約，揆之前開規定，自

不得請求預告工資。

  3.特休未休工資:　　

    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

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1年以上3年未滿者給予7日

特別休假，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

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

調整。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

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

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

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

額，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

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

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

月六日修正之本條規定，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依據

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

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一）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

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二）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

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

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

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勞基

法第38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原告

於107年11月26日起至112年5月19日止，應有特別休假48

日，據此計算，以112年4月薪資2萬8000元計算，原告得請

求特別休假工資4萬4800元（28000÷30X48 =44800），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被告自認原告上班為責任制，上下班無庸

打卡，實難認定原告之工作時間是否未滿8小時，且被告以

工作時間未滿8小時即為特休云云，亦未經原告同意，且與

前開強制規定不符，自不足採。

 4.資遣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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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勞主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左

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

作，每滿一年發給相當於一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

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之。

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為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7條所

明定。又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

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

條及第20 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

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

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

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

退休金條例第12 條第1項亦有明定。

2.原告自107年11月26日起至112年5月19日終止勞動契約日止，

每月工資為2萬8000元，為被告具狀所自認（見本院卷第99

頁），原告得請求資遣費6萬2767元，有勞動部資遣費試算表

可按，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5.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　　　

(1)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

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

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條第

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

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

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

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

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

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

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

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

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

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

號著有裁判可資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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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告每月薪資為2萬8000元，依據提繳級距為2萬8800元，應

按月提繳1728元，然被告僅按月提繳1320元，每月差額408

元，原告請求如本院卷第19-20頁之提繳差額共2萬5358元，

應屬有據。 

(3)被告抗辯原告每月補貼1000元最為補貼勞工退休金差額，並

提出本院卷第109頁之文件為證，然為原告否認其真正，被告

並未舉證其文件之真正，自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況每月

差額僅408元，被告自無庸每月補貼1000元，被告抗辯顯與事

實不符。

6.被告復以原告擔任司機撞毀車輛，並提出車輛照片、估價車為

據（見本院卷第113、171頁），然為原告所否認，經查:證人

甲○○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車輛（8422-VK）當初

交給原告時，外觀是否受損的狀況？）每個司機都是開舊車，

有無受損，我不敢保證，但是外觀整體上沒有什麼凹陷、大坑

洞的問題。」「（法官問:原告使用的車輛有無被撞過，或是

受損的情況？）我沒有親眼看到原告去撞到。大家閒聊有說車

子被撞。」「（法官問:聽到大家閒聊，有說是原告的車去撞

別人，還是原告的車被撞？）我不清楚。」等語（見本院卷第

187頁），準此，被告並未舉證原告駕駛車輛有撞損之事實，

自難據此主張抵銷。

(三)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

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應付

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

為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被告於112年8月10日收受

起訴狀繕本，有卷附之送達證書可按(見本院卷第67頁)，因

此，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2年8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應屬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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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上述，原告依據民法第486條及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

原告10萬9173元(病假工資1646元+特休未休工資4萬4800元

+資遣費6萬2727元=10萬917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

112年8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2萬5358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

退休金個人專戶，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

    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

    項所明定。本件判決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據前開規

    定，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其餘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 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

法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 　　日

                              書記官　王思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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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79號
原      告  王昭基  
訴訟代理人  翁毓琦律師
被      告  洪春夏即新北市私立高登幼兒園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壹拾萬玖仟壹佰柒拾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八月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貳萬伍仟參佰伍拾捌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壹拾萬玖仟壹佰柒拾參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貳萬伍仟參佰伍拾捌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自民國（下同）107年11月26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司機，月薪為新臺幣（下同）2萬8000元。原告任職期間，被告要求原告之工作時間超過法定正常工時，卻未給予加班費，且未依法投保健保，於110年4月22日至4月25日之期間，原告因病住院向被告請假4日，被告卻扣除4日薪資，並未依法給予原告半薪。然被告亦從未給予特別休假之規定，被告於112年5月19日以另找好司機為由，無預警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並未依法給付原告資遣費，且高薪低報，並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原告得請求病假薪資1,867元、預告期間工資2萬8000元、特別休假未休之折算工資4萬4800元、資遣費6萬2728元、及提繳2萬5358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爰依據民法第486條及勞動法令，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3萬73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提繳2萬5,358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自107年11月26日受雇，薪水2萬5000元，因原告已領老人給付，按規定為其投保職業災害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撥6%退休金，依據被告工作規約規定，請假不扣薪，工作未滿8小時作為特休，嗣後於110年12月原告調薪為2萬7000元，被告另自111年5月5日每月貼補1,000元投保薪資差額。原告至被告幼兒園工作是接送學生及送餐，並未做其他工作，亦從未幫公司打掃過，又原告工作常不開手機，造成被告很大困擾及損失，送餐也常送錯，被告有提供一台娃娃車供原告工作使用，惟原告撞損多處，原告應負責修復。被告於112年5月19日前一星期通知原告因違反工作規約第1條、第2條、第3條之規定，原告應自行離職，自不得請求資遣費。上下班係採責任制，無須打卡。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2年10月31日筆錄，本院第163至164頁）：
(一)原告自107年11月26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多家幼稚園接送司機，負責接送學生及送餐，被告於112年5月19日終止勞動契約，最後工作日為112年5月19日。
(二)原告聲請勞資爭議調解，經調解不成立，有原告提出原證2之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按（見本院卷第29-31頁）。
(三)原告於110年4月22日起至110年4月25日因住院請病假，被告扣薪4日共1646元。
(四)被告自107年11月26日起至112年2月13日止，以部分工時之投保級距2萬2000元，為原告投保全民健保及職業災害保險，並按月提繳勞退休金明細如原證4及被告提出附件1（見本院卷第41-47頁、第103頁）。
(五)原告以被告違法解雇，未為原告投保全民健康保險，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未給付病假薪資為由，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見本院卷第13頁）。
四、本件爭點應為：(一)本件終止勞動契約之法律上依據為何?(二)原告依據兩造雇傭契約及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病假工資1867元、預告工資2萬8000元、特休未休工資4萬4800元、資遣費6萬2728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2萬5358元，是否有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本件終止勞動契約之法律上依據為何?
　　原告以被告違法解雇，未為原告投保全民健康保險，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未給付病假薪資為由，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已如前述。被告則以原告依據工作規約應為自請離職云云。經查:
  1.被告係因原告態度不佳，上班時間未開機為由開除原告等情，有原告提出原證2之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按（見本院卷第29-31頁），核與被告具狀自認「被告於112年5月19日前一星期通知原告因違反工作守則第1條、第2條、第3條之規定，原告應自行離職」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149頁），從而，被告係以原告不能勝任工作為由終止勞動契約，並非自請離職。
  2.被告並未說明原告有何不能工作之情形，自屬違法終止勞動契約，被告並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未給付病假薪資等情，有原告提出之勞工退休個人專戶明細表可按，亦為被告所不爭，從而，原告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核屬有據。
  3.被告以原告未遵守工作守則而終止契約，並提出被證2工作規約及本院卷第209頁之工作規約，但觀之被證2之工作規約及本院卷第209頁之工作規約並無原告簽名，並經證人甲○○證述:「(法官問:提示本院卷105 頁，有無看過這份規約嗎？）有。這是廚房的工作規約，不是我的。」「(法官問:這份規約有給原告看過嗎？）我不知道有沒有給原告看過，但是我知道廚房有份規約。」「(法官問（提示本院卷第105頁），請問證人有看過這個工作規約嗎？上面日期是寫106年10月9日，請問證人是在這個時間看過的嗎？1.是。2.我應該不是在106 年看過，前陣子大家閒聊的時候提到的，我是最近看過，但我問過廚房，廚房說有規約。」。「（法官問:你看過被告的廚房工作規約後，被告有將廚房工作規約收起來嗎？或是放在哪裡？）我不曉得收在那裡。」「(法官問:有無公告？或貼在廚房？）我都沒有注意。 」等語（見本院卷第182-185）被證2之工作規約及本院卷第209頁之工作規約為廚房的規約，其上並無原告簽名，自無從拘束原告，被告復未舉證公示上開工作規約之事實，從而，被告以原告違反被證2之工作規約及本院卷第209頁之工作規約而終止勞動契約，自無理由。
(二)原告依據兩造雇傭契約及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病假工資1867元、預告工資2萬8000元、特休未休工資4萬4800元、資遣費6萬2728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2萬5358元，是否有理由?
  1.病假工資:原告於110年4月22日起至110年4月25日申請病假，工資，為被告於新北市勞資爭議調解時自認，原告請求上開病假半日工資1646元，為有理由。　
  2.預告工資:
    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10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20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30日前預告之；雇主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勞基法第16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係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終止契約，揆之前開規定，自不得請求預告工資。
  3.特休未休工資:　　
    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1年以上3年未滿者給予7日特別休假，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本條規定，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依據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一）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二）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38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原告於107年11月26日起至112年5月19日止，應有特別休假48日，據此計算，以112年4月薪資2萬8000元計算，原告得請求特別休假工資4萬4800元（28000÷30X48 =44800），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被告自認原告上班為責任制，上下班無庸打卡，實難認定原告之工作時間是否未滿8小時，且被告以工作時間未滿8小時即為特休云云，亦未經原告同意，且與前開強制規定不符，自不足採。
 4.資遣費:
(1)勞主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左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一年發給相當於一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為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7條所明定。又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 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 條第1項亦有明定。
2.原告自107年11月26日起至112年5月19日終止勞動契約日止，每月工資為2萬8000元，為被告具狀所自認（見本院卷第99頁），原告得請求資遣費6萬2767元，有勞動部資遣費試算表可按，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5.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　　　
(1)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著有裁判可資參照。
(2)原告每月薪資為2萬8000元，依據提繳級距為2萬8800元，應按月提繳1728元，然被告僅按月提繳1320元，每月差額408元，原告請求如本院卷第19-20頁之提繳差額共2萬5358元，應屬有據。 
(3)被告抗辯原告每月補貼1000元最為補貼勞工退休金差額，並提出本院卷第109頁之文件為證，然為原告否認其真正，被告並未舉證其文件之真正，自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況每月差額僅408元，被告自無庸每月補貼1000元，被告抗辯顯與事實不符。
6.被告復以原告擔任司機撞毀車輛，並提出車輛照片、估價車為據（見本院卷第113、171頁），然為原告所否認，經查: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車輛（8422-VK）當初交給原告時，外觀是否受損的狀況？）每個司機都是開舊車，有無受損，我不敢保證，但是外觀整體上沒有什麼凹陷、大坑洞的問題。」「（法官問:原告使用的車輛有無被撞過，或是受損的情況？）我沒有親眼看到原告去撞到。大家閒聊有說車子被撞。」「（法官問:聽到大家閒聊，有說是原告的車去撞別人，還是原告的車被撞？）我不清楚。」等語（見本院卷第187頁），準此，被告並未舉證原告駕駛車輛有撞損之事實，自難據此主張抵銷。
(三)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被告於112年8月10日收受起訴狀繕本，有卷附之送達證書可按(見本院卷第67頁)，因此，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2年8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應屬有據。
五、綜上述，原告依據民法第486條及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0萬9173元(病假工資1646元+特休未休工資4萬4800元+資遣費6萬2727元=10萬917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提繳2萬5358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
    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
    項所明定。本件判決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據前開規
    定，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其餘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 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 　　日
                              書記官　王思穎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79號

原      告  王昭基  

訴訟代理人  翁毓琦律師

被      告  洪春夏即新北市私立高登幼兒園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3

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壹拾萬玖仟壹佰柒拾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

二年八月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貳萬伍仟參佰伍拾捌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

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壹拾萬玖仟壹佰柒拾參

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貳萬伍仟參佰伍拾捌元

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自民國（下同）107年11月26日起受雇於

    被告，擔任司機，月薪為新臺幣（下同）2萬8000元。原告

    任職期間，被告要求原告之工作時間超過法定正常工時，卻

    未給予加班費，且未依法投保健保，於110年4月22日至4月2

    5日之期間，原告因病住院向被告請假4日，被告卻扣除4日

    薪資，並未依法給予原告半薪。然被告亦從未給予特別休假

    之規定，被告於112年5月19日以另找好司機為由，無預警終

    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並未依法給付原告資遣費，且高薪

    低報，並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原告得請求病假薪資1,86

    7元、預告期間工資2萬8000元、特別休假未休之折算工資4

    萬4800元、資遣費6萬2728元、及提繳2萬5358元至原告勞工

    退休金專戶，爰依據民法第486條及勞動法令，提起本訴，

    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3萬73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提繳

    2萬5,358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

    專戶，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自107年11月26日受雇，薪水2萬5000元，因原告已領老

    人給付，按規定為其投保職業災害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

    撥6%退休金，依據被告工作規約規定，請假不扣薪，工作未

    滿8小時作為特休，嗣後於110年12月原告調薪為2萬7000元

    ，被告另自111年5月5日每月貼補1,000元投保薪資差額。原

    告至被告幼兒園工作是接送學生及送餐，並未做其他工作，

    亦從未幫公司打掃過，又原告工作常不開手機，造成被告很

    大困擾及損失，送餐也常送錯，被告有提供一台娃娃車供原

    告工作使用，惟原告撞損多處，原告應負責修復。被告於11

    2年5月19日前一星期通知原告因違反工作規約第1條、第2條

    、第3條之規定，原告應自行離職，自不得請求資遣費。上

    下班係採責任制，無須打卡。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2年10月31日筆錄，本院第163至16

    4頁）：

(一)原告自107年11月26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多家幼稚園接送司

    機，負責接送學生及送餐，被告於112年5月19日終止勞動契

    約，最後工作日為112年5月19日。

(二)原告聲請勞資爭議調解，經調解不成立，有原告提出原證2

    之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按（見本院卷第29-31頁）。

(三)原告於110年4月22日起至110年4月25日因住院請病假，被告

    扣薪4日共1646元。

(四)被告自107年11月26日起至112年2月13日止，以部分工時之

    投保級距2萬2000元，為原告投保全民健保及職業災害保險

    ，並按月提繳勞退休金明細如原證4及被告提出附件1（見本

    院卷第41-47頁、第103頁）。

(五)原告以被告違法解雇，未為原告投保全民健康保險，未足額

    提繳勞工退休金，未給付病假薪資為由，依據勞基法第14條

    第1項第5、6款之規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終止勞動契約

    之意思表示（見本院卷第13頁）。

四、本件爭點應為：(一)本件終止勞動契約之法律上依據為何?(

    二)原告依據兩造雇傭契約及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病假

    工資1867元、預告工資2萬8000元、特休未休工資4萬4800元

    、資遣費6萬2728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2萬5358元，是否

    有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本件終止勞動契約之法律上依據為何?

　　原告以被告違法解雇，未為原告投保全民健康保險，未足額

    提繳勞工退休金，未給付病假薪資為由，依據勞基法第14條

    第1項第5、6款之規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終止勞動契約

    之意思表示，已如前述。被告則以原告依據工作規約應為自

    請離職云云。經查:

  1.被告係因原告態度不佳，上班時間未開機為由開除原告等情

    ，有原告提出原證2之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按（

    見本院卷第29-31頁），核與被告具狀自認「被告於112年5

    月19日前一星期通知原告因違反工作守則第1條、第2條、第

    3條之規定，原告應自行離職」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149頁

    ），從而，被告係以原告不能勝任工作為由終止勞動契約，

    並非自請離職。

  2.被告並未說明原告有何不能工作之情形，自屬違法終止勞動

    契約，被告並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未給付病假薪資等情

    ，有原告提出之勞工退休個人專戶明細表可按，亦為被告所

    不爭，從而，原告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定

    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核屬有據

    。

  3.被告以原告未遵守工作守則而終止契約，並提出被證2工作

    規約及本院卷第209頁之工作規約，但觀之被證2之工作規約

    及本院卷第209頁之工作規約並無原告簽名，並經證人甲○○

    證述:「(法官問:提示本院卷105 頁，有無看過這份規約嗎

    ？）有。這是廚房的工作規約，不是我的。」「(法官問:這

    份規約有給原告看過嗎？）我不知道有沒有給原告看過，但

    是我知道廚房有份規約。」「(法官問（提示本院卷第105頁

    ），請問證人有看過這個工作規約嗎？上面日期是寫106年1

    0月9日，請問證人是在這個時間看過的嗎？1.是。2.我應該

    不是在106 年看過，前陣子大家閒聊的時候提到的，我是最

    近看過，但我問過廚房，廚房說有規約。」。「（法官問:

    你看過被告的廚房工作規約後，被告有將廚房工作規約收起

    來嗎？或是放在哪裡？）我不曉得收在那裡。」「(法官問:

    有無公告？或貼在廚房？）我都沒有注意。 」等語（見本

    院卷第182-185）被證2之工作規約及本院卷第209頁之工作

    規約為廚房的規約，其上並無原告簽名，自無從拘束原告，

    被告復未舉證公示上開工作規約之事實，從而，被告以原告

    違反被證2之工作規約及本院卷第209頁之工作規約而終止勞

    動契約，自無理由。

(二)原告依據兩造雇傭契約及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病假工資

    1867元、預告工資2萬8000元、特休未休工資4萬4800元、資

    遣費6萬2728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2萬5358元，是否有理

    由?

  1.病假工資:原告於110年4月22日起至110年4月25日申請病假

    ，工資，為被告於新北市勞資爭議調解時自認，原告請求上

    開病假半日工資1646元，為有理由。　

  2.預告工資:

    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

    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

    者，於10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

    於20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30日前預告

    之；雇主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

    告期間之工資，勞基法第16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係依據

    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終止契約，揆之前開規定，自

    不得請求預告工資。

  3.特休未休工資:　　

    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

    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1年以上3年未滿者給予7日

    特別休假，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

    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

    調整。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

    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

    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

    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

    ，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

    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

    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

    六日修正之本條規定，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依據勞

    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發給工資之基準：（一）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

    ，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二）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

    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

    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

    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

    38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原告於10

    7年11月26日起至112年5月19日止，應有特別休假48日，據

    此計算，以112年4月薪資2萬8000元計算，原告得請求特別

    休假工資4萬4800元（28000÷30X48 =44800），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被告自認原告上班為責任制，上下班無庸打卡，

    實難認定原告之工作時間是否未滿8小時，且被告以工作時

    間未滿8小時即為特休云云，亦未經原告同意，且與前開強

    制規定不符，自不足採。

 4.資遣費:

(1)勞主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左

   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

   作，每滿一年發給相當於一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

   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之。

   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為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7條所

   明定。又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

   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

   條及第20 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

   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

   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

   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

   退休金條例第12 條第1項亦有明定。

2.原告自107年11月26日起至112年5月19日終止勞動契約日止，

  每月工資為2萬8000元，為被告具狀所自認（見本院卷第99頁

  ），原告得請求資遣費6萬2767元，有勞動部資遣費試算表可

  按，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5.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　　　

(1)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

   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

   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條第

   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

   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

   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

   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

   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

   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

   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

   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

   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

   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

   號著有裁判可資參照。

(2)原告每月薪資為2萬8000元，依據提繳級距為2萬8800元，應

   按月提繳1728元，然被告僅按月提繳1320元，每月差額408元

   ，原告請求如本院卷第19-20頁之提繳差額共2萬5358元，應

   屬有據。 

(3)被告抗辯原告每月補貼1000元最為補貼勞工退休金差額，並

   提出本院卷第109頁之文件為證，然為原告否認其真正，被告

   並未舉證其文件之真正，自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況每月

   差額僅408元，被告自無庸每月補貼1000元，被告抗辯顯與事

   實不符。

6.被告復以原告擔任司機撞毀車輛，並提出車輛照片、估價車為

  據（見本院卷第113、171頁），然為原告所否認，經查:證人

  甲○○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車輛（8422-VK）當初交

  給原告時，外觀是否受損的狀況？）每個司機都是開舊車，有

  無受損，我不敢保證，但是外觀整體上沒有什麼凹陷、大坑洞

  的問題。」「（法官問:原告使用的車輛有無被撞過，或是受

  損的情況？）我沒有親眼看到原告去撞到。大家閒聊有說車子

  被撞。」「（法官問:聽到大家閒聊，有說是原告的車去撞別

  人，還是原告的車被撞？）我不清楚。」等語（見本院卷第18

  7頁），準此，被告並未舉證原告駕駛車輛有撞損之事實，自

  難據此主張抵銷。

(三)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

    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應付

    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

    為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被告於112年8月10日收受

    起訴狀繕本，有卷附之送達證書可按(見本院卷第67頁)，因

    此，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2年8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應屬有據。

五、綜上述，原告依據民法第486條及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

    原告10萬9173元(病假工資1646元+特休未休工資4萬4800元+

    資遣費6萬2727元=10萬917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

    12年8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2萬5358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

    退休金個人專戶，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

    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

    項所明定。本件判決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據前開規

    定，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其餘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 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

    法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 　　日

                              書記官　王思穎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79號

原      告  王昭基  

訴訟代理人  翁毓琦律師

被      告  洪春夏即新北市私立高登幼兒園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壹拾萬玖仟壹佰柒拾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八月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貳萬伍仟參佰伍拾捌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八十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壹拾萬玖仟壹佰柒拾參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貳萬伍仟參佰伍拾捌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自民國（下同）107年11月26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司機，月薪為新臺幣（下同）2萬8000元。原告任職期間，被告要求原告之工作時間超過法定正常工時，卻未給予加班費，且未依法投保健保，於110年4月22日至4月25日之期間，原告因病住院向被告請假4日，被告卻扣除4日薪資，並未依法給予原告半薪。然被告亦從未給予特別休假之規定，被告於112年5月19日以另找好司機為由，無預警終止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並未依法給付原告資遣費，且高薪低報，並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原告得請求病假薪資1,867元、預告期間工資2萬8000元、特別休假未休之折算工資4萬4800元、資遣費6萬2728元、及提繳2萬5358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爰依據民法第486條及勞動法令，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3萬73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提繳2萬5,358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自107年11月26日受雇，薪水2萬5000元，因原告已領老人給付，按規定為其投保職業災害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撥6%退休金，依據被告工作規約規定，請假不扣薪，工作未滿8小時作為特休，嗣後於110年12月原告調薪為2萬7000元，被告另自111年5月5日每月貼補1,000元投保薪資差額。原告至被告幼兒園工作是接送學生及送餐，並未做其他工作，亦從未幫公司打掃過，又原告工作常不開手機，造成被告很大困擾及損失，送餐也常送錯，被告有提供一台娃娃車供原告工作使用，惟原告撞損多處，原告應負責修復。被告於112年5月19日前一星期通知原告因違反工作規約第1條、第2條、第3條之規定，原告應自行離職，自不得請求資遣費。上下班係採責任制，無須打卡。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2年10月31日筆錄，本院第163至164頁）：

(一)原告自107年11月26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多家幼稚園接送司機，負責接送學生及送餐，被告於112年5月19日終止勞動契約，最後工作日為112年5月19日。

(二)原告聲請勞資爭議調解，經調解不成立，有原告提出原證2之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按（見本院卷第29-31頁）。

(三)原告於110年4月22日起至110年4月25日因住院請病假，被告扣薪4日共1646元。

(四)被告自107年11月26日起至112年2月13日止，以部分工時之投保級距2萬2000元，為原告投保全民健保及職業災害保險，並按月提繳勞退休金明細如原證4及被告提出附件1（見本院卷第41-47頁、第103頁）。

(五)原告以被告違法解雇，未為原告投保全民健康保險，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未給付病假薪資為由，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見本院卷第13頁）。

四、本件爭點應為：(一)本件終止勞動契約之法律上依據為何?(二)原告依據兩造雇傭契約及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病假工資1867元、預告工資2萬8000元、特休未休工資4萬4800元、資遣費6萬2728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2萬5358元，是否有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本件終止勞動契約之法律上依據為何?

　　原告以被告違法解雇，未為原告投保全民健康保險，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未給付病假薪資為由，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已如前述。被告則以原告依據工作規約應為自請離職云云。經查:

  1.被告係因原告態度不佳，上班時間未開機為由開除原告等情，有原告提出原證2之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按（見本院卷第29-31頁），核與被告具狀自認「被告於112年5月19日前一星期通知原告因違反工作守則第1條、第2條、第3條之規定，原告應自行離職」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149頁），從而，被告係以原告不能勝任工作為由終止勞動契約，並非自請離職。

  2.被告並未說明原告有何不能工作之情形，自屬違法終止勞動契約，被告並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未給付病假薪資等情，有原告提出之勞工退休個人專戶明細表可按，亦為被告所不爭，從而，原告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規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核屬有據。

  3.被告以原告未遵守工作守則而終止契約，並提出被證2工作規約及本院卷第209頁之工作規約，但觀之被證2之工作規約及本院卷第209頁之工作規約並無原告簽名，並經證人甲○○證述:「(法官問:提示本院卷105 頁，有無看過這份規約嗎？）有。這是廚房的工作規約，不是我的。」「(法官問:這份規約有給原告看過嗎？）我不知道有沒有給原告看過，但是我知道廚房有份規約。」「(法官問（提示本院卷第105頁），請問證人有看過這個工作規約嗎？上面日期是寫106年10月9日，請問證人是在這個時間看過的嗎？1.是。2.我應該不是在106 年看過，前陣子大家閒聊的時候提到的，我是最近看過，但我問過廚房，廚房說有規約。」。「（法官問:你看過被告的廚房工作規約後，被告有將廚房工作規約收起來嗎？或是放在哪裡？）我不曉得收在那裡。」「(法官問:有無公告？或貼在廚房？）我都沒有注意。 」等語（見本院卷第182-185）被證2之工作規約及本院卷第209頁之工作規約為廚房的規約，其上並無原告簽名，自無從拘束原告，被告復未舉證公示上開工作規約之事實，從而，被告以原告違反被證2之工作規約及本院卷第209頁之工作規約而終止勞動契約，自無理由。

(二)原告依據兩造雇傭契約及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病假工資1867元、預告工資2萬8000元、特休未休工資4萬4800元、資遣費6萬2728元及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2萬5358元，是否有理由?

  1.病假工資:原告於110年4月22日起至110年4月25日申請病假，工資，為被告於新北市勞資爭議調解時自認，原告請求上開病假半日工資1646元，為有理由。　

  2.預告工資:

    按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10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20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30日前預告之；雇主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勞基法第16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係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終止契約，揆之前開規定，自不得請求預告工資。

  3.特休未休工資:　　

    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1年以上3年未滿者給予7日特別休假，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本條規定，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依據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一）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二）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38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原告於107年11月26日起至112年5月19日止，應有特別休假48日，據此計算，以112年4月薪資2萬8000元計算，原告得請求特別休假工資4萬4800元（28000÷30X48 =44800），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被告自認原告上班為責任制，上下班無庸打卡，實難認定原告之工作時間是否未滿8小時，且被告以工作時間未滿8小時即為特休云云，亦未經原告同意，且與前開強制規定不符，自不足採。

 4.資遣費:

(1)勞主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左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一年發給相當於一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為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7條所明定。又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 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 條第1項亦有明定。

2.原告自107年11月26日起至112年5月19日終止勞動契約日止，每月工資為2萬8000元，為被告具狀所自認（見本院卷第99頁），原告得請求資遣費6萬2767元，有勞動部資遣費試算表可按，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5.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　　　

(1)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著有裁判可資參照。

(2)原告每月薪資為2萬8000元，依據提繳級距為2萬8800元，應按月提繳1728元，然被告僅按月提繳1320元，每月差額408元，原告請求如本院卷第19-20頁之提繳差額共2萬5358元，應屬有據。 

(3)被告抗辯原告每月補貼1000元最為補貼勞工退休金差額，並提出本院卷第109頁之文件為證，然為原告否認其真正，被告並未舉證其文件之真正，自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況每月差額僅408元，被告自無庸每月補貼1000元，被告抗辯顯與事實不符。

6.被告復以原告擔任司機撞毀車輛，並提出車輛照片、估價車為據（見本院卷第113、171頁），然為原告所否認，經查: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車輛（8422-VK）當初交給原告時，外觀是否受損的狀況？）每個司機都是開舊車，有無受損，我不敢保證，但是外觀整體上沒有什麼凹陷、大坑洞的問題。」「（法官問:原告使用的車輛有無被撞過，或是受損的情況？）我沒有親眼看到原告去撞到。大家閒聊有說車子被撞。」「（法官問:聽到大家閒聊，有說是原告的車去撞別人，還是原告的車被撞？）我不清楚。」等語（見本院卷第187頁），準此，被告並未舉證原告駕駛車輛有撞損之事實，自難據此主張抵銷。

(三)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被告於112年8月10日收受起訴狀繕本，有卷附之送達證書可按(見本院卷第67頁)，因此，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2年8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應屬有據。

五、綜上述，原告依據民法第486條及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0萬9173元(病假工資1646元+特休未休工資4萬4800元+資遣費6萬2727元=10萬917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提繳2萬5358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

    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

    項所明定。本件判決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據前開規

    定，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其餘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 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 　　日

                              書記官　王思穎



